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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香 港 房 屋 經 理 學 會  

香 港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協 會  

 香 港 物 業 管 理 聯 會 有 限 公 司  

 英 國 特 許 房 屋 經 理 學 會 亞 太 分 會

先 生 ／ 女 士 ：

向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及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 個 人 ）

發 出 註 冊 證 明 書 及 向 合 資 格 人 士 發 出 驗 窗 卡

現 特 致 函 通 知 ， 由 2016 年 2 月 15 日 起 ， 在 收 到 有 關 申 請 後 ， 屋

宇 署 會 向 合 資 格 人 士 (QP) 發 出 驗 窗 卡 。  

聯 同 屋 宇 署 向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 個 人 ） ( R M WC ( I n d ) )  /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 R I )發 出 的 註 冊 證 明 書，這 些 措 施 旨 在 促 進 持 卡 人 在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或 執 行 強 制 驗 樓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下 之 檢 驗 及 /或 監 督 修 葺 工 程

時 ， 方 便 他 們 向 樓 宇 業 主 及 管 理 公 司 提 供 其 註 冊 證 明 。

請 注 意 ， 之 前 由 屋 宇 署 向 R M WC( I n d )及 RI 發 出 的 紙 張 註 冊 證 明

書 /舊 式 樣 的 註 冊 證 仍 然 有 效 ， 直 至 註 冊 期 屆 滿 之 日 為 止 。  

現 附 上 有 關 註 冊 證 明 書 及 驗 窗 卡 的 樣 本 ， 以 供 參 考 。 你 亦 可 從 屋

宇 署 網 頁 (www.bd .gov.hk ) 查 閱 有 關 樣 本 。  

(屋 宇 署 助 理 署 長 /機 構 事 務 梁 少 文 )  

2016 年 4 月 19 日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註冊證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可進行背面所詳列的有關第 III 級小型工程項目） 

註冊證樣本

（舊式樣）

(2015 年 9 月 1 日之前簽發)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14 日簽發) 

(正面) 

(背面) 

註冊證仍然有效，直至註冊期屆滿之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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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註冊證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可進行背面所詳列的有關第 III 級小型工程項目） 

在 2016 年 2 月 15 日或之後簽發的註冊證樣本 
（新式樣）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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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檢驗人員註冊證
（註冊檢驗人員可進行在強制驗樓計劃下的樓宇訂明檢驗及/或監督樓宇訂明修葺工程） 

註冊證樣本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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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人士驗窗卡
（合資格人士可進行在強制窗樓計劃下窗戶的訂明檢驗或監督訂明修葺工程）

驗窗卡樣本

（如合資格人士為一名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的獲授權簽署人）

（如合資格人士為一名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

（如合資格人士為一名認可人士 / 
註冊結構工程師 / 註冊檢驗人員）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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